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水利（水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按照《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发﹝2017﹞18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方案等五个方案的通知》（豫政﹝2017﹞22号）要求，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攻坚，建立重点用水企业数据库，推动重点用水企业技术进步、节水改造和对标达标，全面提升企业用水效率，开展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决定对全省高耗水工业行业企业用水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查范围：本次调查主要围绕重点用水（高耗水）行业进行，包括电力行业、化工行业、钢铁行业、平板玻璃、石油炼制与焦炭业、食品业、造纸业、纺织（染整）业、皮革业、电镀业和制药业，各行业以规模以上企业为主（企业名单见附件1，制药业未列名单，请各地以实际调查情况填列，其他行业企业名单供参考，请根据实际予以补充）。其中钢铁、造纸、纺织（染整）、石油炼制、火电行业为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行业。
二、调查内容：
    （一）本地区高耗水高污染行业类型、数量、取用水手续办理、计量设施安装运行、用水状况等，形成自查报告（提纲见附件2，由工信和水利部门联合调查上报）。
    （二）企业填报重点用水（高耗水）行业用水情况调查表（见附件3）。
三、上报时间及方式：请于10月20日前以正式文件形式联合报送，分别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和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管理处，附件表格电子版以excel格式分别发送到hngxtjn@163.com和wangxh@hnsl.gov.cn。
四、相关要求：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通力协作，加强部门沟通，在水利部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开展调查，查漏补缺，高质量完成本次调查任务。
（二）建立重点用水行业企业数据库，以本次调查数据为基础，作为企业申报水效领跑者或节水技术改造项目的可选范围。
（三）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各地应根据企业年度变化情况，对数据库内容进行及时更新，并将更新内容分别上报。
五、联系方式：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联系人：孙志民   0371-65509820
河南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管理处
联系人：王宣河   0371-65953211
 
附件：1.重点用水工业行业企业名单
      2.重点用水行业用水情况自查报告提纲
      3.重点用水行业用水情况调查表
 附件下载.docx
重点用水行业用水情况调查表.xls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河  南  省  水  利  厅
                                
                                  2017年8月  日
